东湖高新DIG自动化工程（武汉）有限公司“4·18”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4月18日17时许，东湖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接报：4月18日16时许，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横路DIG自动化工程（武汉）有限公司内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3.13万元。事故发生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高度重视，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力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力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企业服务局、光电园、检察院、公安分局、工会组成的“4·18”事故调查组，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技术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提出了事故防范建议措施。
经调查认定，DIG自动化工程（武汉）有限公司“4·18”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企业风险辨识不到位、设备装配人员违章作业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427257514][bookmark: _Toc657689756]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919330002][bookmark: _Toc1049971487]（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承租方：DIG自动化工程（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IG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55043741H。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一路*号（自贸区武汉片区），法定代表人：张**，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美元，成立日期：2010年9月25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船舶自动化、检测、监控系统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增材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增材制造装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软件销售；软件开发；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出租方：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7GFGG281。经营场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号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搬迁综合办公楼（自贸区武汉片区），负责人：董**，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成立日期：2022年1月29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bookmark: _Toc832229225]（二）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1.厂房租赁合同。2024年9月25日，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分公司（甲方）与DIG公司（乙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出租厂房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号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联一厂房跨**柱至*柱，租赁厂房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使用性质：产品生产制造；租期自2024年9月26日起至2034年9月26日止，租赁期限为10年。
2024年9月25日，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与DIG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约定了工作区域及作业内容，甲乙双方安全生产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2.劳动合同。2023年10月31日，DIG公司（甲方）与陈**（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23年10月21日至2026年10月21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继续履行的，合同自动顺延1年。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公司生产运营部门担任钳工职务。
[bookmark: _Toc320430844][bookmark: _Toc1529291695]（三）涉事设备情况
涉事设备五轴机床（数控系统）是DIG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焊接设备。
[bookmark: _Toc511321607][bookmark: _Toc1521789549]（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自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间每月对DIG公司的检查清单，检查内容包含生产设备设施、工机具、工人的作业行为、现场作业环境等，检查记录双方都签字确认、建档留存。
2.DIG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根据各层级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开展了新员工入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但未提供考核合格后上岗资料；编制了设备工艺和安全操作规程，但结合本起事故发现，设备工艺和安全操作规程适用性、针对性不强；开展了岗位风险辨识，制定了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管理办法，但无相关书面检查记录。
[bookmark: _Toc199974532][bookmark: _Toc658825288]（五）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问询现场人员及查看事故现场并结合调查询问笔录，还原事故经过如下：
2025年4月18日8时20分，钳装主管付*在总装车间召开例行早会，进行当日生产任务的安排与注意事项的宣讲，当天钳装班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机转台部分精度的测量、调整和机头部分精度的测量。8时30分，钳装班组到达车间跨*区域，班组长刘*细分工作任务，其中陈**和黄**负责接油管。当天下午，陈**在Z轴上调整**机装配精度。16时10分许，刘*在进行回转支撑精度测量作业时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声，迅速从回转支撑中出来，看到陈**被卡在Z轴上面。刘*第一时间从可移动金属梯台爬上去查看陈**状况，发现陈**趴在Z轴上，胸腹部以下部位被挤压在设备中。此时，钳装主管付*在距离事故发生区域约5米处突然听到金属撞击声响动，在赶往近处查看时看到陈**被设备挤压，随后跑到设备的后方找到电气工程师（王*、李*）求助，要求将五轴机床的Z轴降下来，但因设备电机还未安装到位，Z轴无法通过电机控制。16时15分许，付*向部门经理黄*报告事故发生情况，随后拨打120、119，告知了现场的情况。大约2分钟后，黄*到达现场，立即组织班组长刘*用行车救援，后发现角度不合适，立即组织钳工郭*、电工关**改用手拉电动葫芦把设备横梁下拉。随后用行车将担架吊起，合力将陈**抬上担架，并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抢救。
[bookmark: _Toc1516094020][bookmark: _Toc1096769627]（六）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在DIG公司联合厂房**工位，研发生产的五轴机床处于装配、调试阶段。焊机两侧各摆放一个金属架体的移动作业平台，前段横梁（Z轴）焊接机头被拆除，两侧各摆放一个移动金属梯台，横梁（Z轴）两端底部分别悬挂了一台手拉葫芦（事故救援时使用）。
2.事故发生前，五轴机床因装配工艺未控制好，焊机可运动组件（Z轴与主滑板）不能正常做上下运动。为查找原因，技术人员先后拆除了驱动装置的两台电机、传动立柱联接处螺栓，并在行走滑轨涂抹润滑油，但焊接组件仍不能动作。
[bookmark: _Toc1531940091][bookmark: _Toc1795040559]（七）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1831284.5元。
[bookmark: _Toc1090801][bookmark: _Toc2103519219]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略
[bookmark: _Toc1188261239][bookmark: _Toc1031078174]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686545409][bookmark: _Toc1269361633]（一）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陈**安全意识淡薄，未按设备装配安全操作规程在安全梯台上操作，违规站在可运动部件（Z轴）运行路径上，因可运动部件阻力意外释放向上动作，将其挤压受伤致死。
[bookmark: _Toc1662754555][bookmark: _Toc1653010202]（二）管理原因
1.DIG公司编制的设备装配安全操作规程过于宽泛，未单独制定**机装配调试安全操作规程，未对装配、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及应对措施作出书面性指导。
2.DIG公司虽对新进场员工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但未落实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管理制度；研发生产的新设备，在装配、调试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致使作业人员不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3.DIG公司《CP24011钳装作业风险分析》风险辨识存在纰漏，未辨识出**机配重块与可运动焊接组件在重量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产生运动造成人身伤害。未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管理人员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作业。
[bookmark: _Toc1918592254][bookmark: _Toc1435520945]4.DIG公司未在装配作业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醒作业人员注意安全。
[bookmark: _Toc1357347523][bookmark: _Toc1615566572]四、有关单位监管存在的问题
略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572958766][bookmark: _Toc1163076298]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事故调查组建议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个人处理建议如下：一是免予追究事故中死亡人员责任。二是对DIG公司、DIG公司沈*实施行政处罚。三是对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的人员在履职尽责方面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责任追究的规定进行处理。四是DIG公司3人按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2026065309][bookmark: _Toc1348228816]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DIG公司一是要优化、改善设备产品本质安全设计。组织本单位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共同参与产品设计改造，设计的产品既要满足操作使用的适应性，还要考虑安装、检维修时的安全性，从本质安全设计理念出发。二是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要求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纠，切实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杜绝“三违”行为的发生，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三是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应全面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对存在安全风险的设备设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设备本质安全隐患。四是强化安全教育和培训。应认真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尤其针对“四新”技术要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防范风险的能力，杜绝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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